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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中校发〔2022〕6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校属各单位： 

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规定（试

行）》（教职成厅函〔2021〕23 号）及《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

校非学历教育对照检查整改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函〔2021〕

26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规范管理，促进我校非学历教育事业健康

发展，在前期调研、广泛征求各办学单位意见的基础上，制定了

《北京中医药大学非学历教育财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印

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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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 

  

 

北京中医药大学 

2022 年 4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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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非学历教育管理，有效促进优质

教育资源服务社会，降低财务风险，提高管理水平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非学历教育所有收入分配及支出管理，严格执

行国家相关财务法律法规及学校财务管理规定。 

 

第二章  收入管理 

 

    第三条  非学历教育项目培训费原则上应一次性向学员收

取，学员个人缴费 1 万元及以下通过北京中医药大学财务处微信

公众号进行缴费，1 万元以上可通过转账汇款进行缴费。单位账

户缴纳的培训费采取对公转账形式向学校账户转账，严禁任何个

人或第三方单位代收代缴学员培训费。 

非学历教育项目对应的收费链接在培训立项时同步申请，获

批后可在学校“北京中医药大学财务处服务号”微信公众号中获

取，办学单位可将收费二维码及流程作为附件发布在招生简章页

面供学员缴费。 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北
京
中
医
药
大
学
继
续
教
育
学
部



- 4 - 

第四条  办学单位要进一步做好收费信息公示工作，举办培

训项目收取的培训费标准，必须与招生信息同时发布，收费标准、

收费方式和收费途径等信息必须与学校批准的信息一致，保证收

费信息清晰、准确和完整。  

第五条  办学单位举办非学历教育项目，在综合考虑培训市

场灵活性、培训办班特色和办班成本核算的前提下，如需为符合

条件的学员提供培训费优惠，需将优惠条件在招生简章中进行注

明；如需减免学费，需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并交由继续教育处及财

务处进行审批，审批通过后方可进行减免。 

第六条  因学员个人原因申请退费，开课前申请可全额退

费；开课后按授课比例退还学费，授课课程超过一半的，不予退

还学费。合作办学项目由乙方将退费金额先汇至甲方，由甲方一

并向学员退费。 

第七条  各办学单位收取单位账户培训费后，应在学校财务

处统一为受训单位开具有关等额票据，未到款不开票。学员通过

微信公众号缴纳培训费后，可在公众号自行填写个人信息，申请

开具电子发票。 

第八条  各办学单位开班前应做好成本测算，填写收支预算

报告并交继续教育处审批。 

第九条  非学历教育办学所有收入纳入学校预算，统一核

算，统一管理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隐瞒、截留、占用、挪用和

坐支。不得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代收费，不得以接受捐赠等名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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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收费。严禁合作方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。 

 

第三章  支出及结算管理 

 

第十条  非学历教育经费支出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

和学校有关经费支出管理规定。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，要严格执

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。使用校内资源的，要执行学校资源有偿使

用相关规定。 

第十一条  非学历教育项目成本支出范围包括培训成本、教

师课酬、相关人员劳务费等项目相关成本支出；非学历教育结余

部分支出范围包括办学单位提留的事业发展基金、员工绩效、办

学单位教学科研发展支出等。 

第十二条  非学历教育的课酬、劳务费等酬金统一由学校财

务部门据实支付。教师课酬及劳务费可参照《北京中医药大学劳

务报酬发放管理规定》标准，根据项目具体情况适当上浮，上浮

最高不超过 100%。课酬学时按实际发生计算，每学时 45 分钟，

每半天不超过 4 个学时。 

第十三条  各办学单位应在每年 12月 15日之前将本年度举

行的非学历教育项目进行结算，填写《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

培训收入结算清单》并提交继续教育处及财务处进行审核，结算

后收入可进行分配。跨年度项目可选择预留支出成本后结算，或

在项目结束后统一结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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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合作办学 

 

第十四条  合作办学的非学历教育项目，办学单位应根据合

作方承担的项目成本为依据核算其分成比例，具体分成核定比例

应在合同中注明。严禁各办学单位在培训费分成之外，再以其他

任何名目为合作方报销经费。 

第十五条  合作办学单位不得代收代缴学费，不得以任何名

义收取费用，不得发放课酬及劳务费。 

 

第五章  管理费提留 

 

第十六条  根据各办学单位的任务以及非学历教育项目的

性质和来源不同，采取相应的提留机制。 

（一）合作类 

1.政府委托 

    对于政府委托我校由各办学单位承办的项目，学校按项目收

入的 10%计提基本成本和管理费。 

2.外单位合作 

对于各办学单位与外单位或企业合作开展的项目，学校按项

目经费数的 20%计提基本成本和管理费。 

（二）独立承办类 

1.各办学单位承办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国家级及北京市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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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教育项目，按学费收入的 5%计提基本成本和管理费。 

2.各办学单位独立开展的项目按学费收入的20%计提基本成

本和管理费。 

3.涉外非学历教育项目按学费收入的30%计提基本成本和管

理费。 

 

第六章  创收分配及奖励 

 

第十七条  学校每年统筹非学历教育规划，各办学单位制订

年度工作计划，纳入各单位年度绩效考核指标，对继续教育工作

完成较好单位，学校可按相关政策予以奖励。 

第十八条  各办学单位举办的非学历教育项目，在扣除办学

成本和管理费后的创收部分，可用于事业发展和员工绩效，其中，

事业发展不低于 30%，员工绩效不高于 70%。 

本单位可根据工作实际，制定适合本部门的非学历教育收入

分配管理细则，明确事业发展基金、员工绩效以及其他项目分配

比例，经各单位集体决策同意，报继续教育处及财务处审批备案。 

第十九条  非学历教育主管部门和相关服务部门，按上缴学

校纯利润的 2%进行奖励。 

 

 第七章  附则 

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学校财务处及继续教育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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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《北京中医药大学

非学历教育财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京中校发〔2022〕9 号）

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月 2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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